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九十四學年度

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須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級碩士生適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年9月16日系務會議通過
1、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研究生，須依入學年度之課程架構選課，修畢規定之學分數，始可畢業。（修課規定請見94學年度課程架構）
2、 辦理學分抵免請依學校行事曆規定之日期內，上網登錄抵免之科目，再列印出，連同成績單一併交系辦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3、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研究生，必修科目及入學考試科目不得辦理抵免學分。（其他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學分抵免辦法）
4、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研究生，選修之「研究方法」，須與碩士學位論文相關之研究方法，且必須是人文學院或生死所開設之研究方法，若選修外系開設者僅能列入外系選修學分。

5、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研究生，須依本系製訂之畢業流程，辦理學位考試相關事宜。（請見本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班碩士學位考試流程表）
6、 碩士論文學位口試須三位委員：系內、校外至少各一位。（詳細規定請參閱94年度「教務章則彙編」）。

7、 碩士論文學位口試，一律在本校且於上班時間內舉行。不得在校外及非上班時間期間舉行。其他規定依本校教務處所編「教務章則彙編」為準。

八、「教務章則彙編」為重要資料，請詳讀及保存。

九、撰寫畢業論文，做訪談需發公文時，可自本所網頁畢業專區，下載公文函稿格式，其他細節再與系辦公室聯絡，俾可順利發文。（若需系辦公室代寄公文，請備妥掛號信封及郵資）
十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